鄉                                                附件三屏東縣      　　　　　鎮       國民小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服務申請表
市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
	
	職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本籍
	                       鄉

                       縣

                       鎮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學校電話
	
	手機電話
	

	在 本 校

服務情形
	  年   月到職
	畢業學校
	
	教師證登記階段別
	
	教師證書

號    碼
	                 字

	
	
	
	
	
	
	
	第               號

	公費教師師培資料
	修業起迄日期
	
	公費生服務起訖日期
	

	是 否 限

制 服 務
	□一般公費生□保送生 □偏遠地區 
	限制服務

是否屆滿
	□是

□否
	服務學校
	國  小        班

	積分項目
	積    分    內    容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或減分
	學校審核

得    分
	介聘委員會核給分數
	備       註

	年資積分
	在本校連續服務滿     年
	每滿一年給2分
	
	
	
	1.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教學滿四學期【服兵役、留職停薪年資不計】始可介聘。

2.兼任多項職務者擇一計分。

3.擔任職務請檢具學校證明。

	
	在本縣偏遠地區非戶籍地教師服務滿     年
	每滿一年加給1分
	
	
	
	

	
	在本縣特殊偏遠地區非戶籍地教師服務滿     年
	每滿一年加給2分
	
	
	
	

	
	在本校兼任(代)處(室)主任、園長滿     年
	每滿一年加給2分
	
	
	
	

	
	在本校兼任(辦)組長、人事、主計、出納；午餐執行秘書、出納、主計(限午餐供應學校)滿     年(兼任多項職務者擇一計分)
	每滿一年加給1分
	
	
	
	

	
	在本校擔任導師滿      年
	每滿一年加給0.5分
	
	
	
	

	
	在本校借調縣政府服務教師      年
	每滿一年加給1分
	
	
	
	

	在校歷年

考績積分
	考列四條一款
	每滿一年給2分
	
	
	
	檢附成績考核表

	
	考列四條二款
	每滿一年給1分
	
	
	
	

	
	考列四條三款
	每滿一年減1分
	
	
	
	

	在本校歷年獎懲積分
	嘉  獎     次；申  誡     次
	嘉獎一次給1分

申誡一次減1分
	
	
	
	1. 具本府核准文號之敘獎，始得採計。 

2. 具本府核准文號發給之獎狀，始得計分。

3. 事由相同不得重複計分。



	
	記  功     次；記  過     次
	記功一次給3分

記過一次減3分
	
	
	
	

	
	記大功     次；記大過     次
	記一大功給9分

記一大過減9分
	
	
	
	

	
	獎狀       張

獎狀       張

獎狀       張

獎狀       張
	縣級每張0.5分

南部七縣市每張給1分

省級每張給1.5分

中央級每張2分
	
	
	
	

	最近五年在本

校之進修研習

積分(最高20

分 )

(97.6.21-102.6.20)
	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或委託學校及其它經本府同意授與研習時數

；舉辦與國民教育有關教師研習或教育專業訓練
	
	
	
	1.一學分以18小時計(取得較高學歷之進修、加科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分班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民間之研習均予採計積分)。
2.35小時以一週計，一天以7 小時計。

3.未滿一週不計。

4.每滿一週核給一分。

5.本項進修研習最高以20分

為限。

	
	研習滿一週者             次，計     小時
	請依備註欄說明核算，檢附學分證明書或成績單或個人研習記錄
	
	
	
	

	
	進修學分數者共         學分，計     學分
	
	
	
	
	

	
	研習天數者共             天，計     小時
	
	
	
	
	

	
	研習以時計者，共                     小時
	
	
	
	
	

	
	以上共合計              小時=        週
	
	
	
	
	

	積     分    總     計
	
	
	
	

	本人切結(1)「無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2）無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3）無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

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管

簽章
	
	本校切結申請人無下列各款情事之ㄧ：
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2.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
校長簽章
	介聘委員會審核人員

簽章
	


備註：本次申請教師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2)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者。  






